关于江西赣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1.申请文件显示，报告期内申请人资产利润率指标分别为-1.03%、0.04%、0%；资本利润率指标分别为-16.53%、0.66%、0%；一级资本充足率指标分别为7.72%、7.9%、10.60%；资本充足率指标分别为8.82%、9.04%、10.60%；拨备覆盖率指标分别为118.99%、123.98%、71.36%。请申请人核实上述指标否符合主管部门的监管标准，是否存在被监管处罚的风险，是否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请申请人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请文件显示，2025年1-6月申请人按要求应计提贷款损失准备103,060.93万元，实际计提73,544.08万元。请申请人核实是否未足额计提准备金，是否符合主管部门的监管规定。请申请人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文件显示，申请人2023年及2025年6月末净利润为负或零的主要原因系信用减值损失减少以及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递延所得税资产转回所致，而公司报告期内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均为零。请申请人核实交易性金融资产、信用减值损失以及递延所得税资产等财务基础数据是否真实、准确，说明2023年及2025年6月末净利润为负或零的原因。请申请人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请申请人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规则要求，对定向发行申请、定向发行说明书等文件进行全面梳理，核查是否存在披露明显不符合要求以及数据、文字错误等情况。如存在，请进行补充完善，确保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请申请人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请申请人（1）结合公司章程、协议安排、主要股东之间的关系、在申请人的任职情况、持股比例等，以及是否存在相关主体通过委托持股、表决权委托、一致行动关系等方式实际控制发行人的情形，说明认定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依据是否充分合理，结论是否客观、谨慎；（2）结合股东会及董事会表决情况、董事和高管提名和选任情况、监事会及申请人经营管理的实际运作情况等，说明是否存在内部人控制或管理层控制的情形，是否存在侵害申请人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3）说明是否曾存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出现重大分歧难以解决、严重影响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情形，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主要股东意见不一致情形下的解决机制及有效性，申请人保持经营稳定性和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具体安排。请申请人对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充分风险提示和重大事项提示。请申请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6.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本次发行工作的最新进展情况，发行对象是否已最终确定，公司是否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协议；如是，请披露发行对象的具体情况、认购资金来源等。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公司相关股份被质押的原因，是否存在质押股份被处置而导致申请人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可能，公司股权是否存在纠纷或者潜在纠纷；结合申请人股权结构，说明股份质押是否影响申请人股权结构的稳定性。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请申请人律师围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逐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